
- 1 -

钦 州 市

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文件

钦旅星评〔2023〕1号

钦州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关于做好
2023年度星级旅游饭店复核工作的通知

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协调指导局，各县（区）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：

根据《广西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3年度广

西星级旅游饭店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旅星评〔2023〕1号）要

求和年度工作安排，为公开客观、有序高效地完成 2023年星级

饭店复核工作任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

知》(国发〔2021〕32号)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加强旅游服务质

量监管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》(文旅市场发〔2021〕

50号)等要求,以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》(GB/T14308-20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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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工作规程为指导,进一步加强星级饭店的管理,维护星级标

准的权威性,促进星级饭店服务水准和运营质量的全面提升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

一是认真贯彻实施国家标准，使标准要求落到实处，加大

星级饭店的退出力度，使不达到标准要求的饭店退出星级饭店

队伍，保持星级饭店整体质量；二是不放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

饭店的严格要求，做到不同区域、相同标准，引导饭店重视软

件建设，营造让宾客放心、安心、满意的消费环境；三是要全

面树立生态文明理念，推进饭店业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

发展。

二、复核范围与重点

（一）复核范围

市星评委将于 2023年 4月至 10月开展 2023年满三年期三

星级饭店评定性复核工作，共 14家饭店（名单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重点内容

1.标准要求的必备项目是否全部达标，坚持实行“必备项目，

一项否决”，确保必备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

2.饭店在内部结构、设施设备和服务项目等方面进行的调整

是否符合相应星级标准，设备设施的维修保养工作是否到位。

3.饭店全员培训制度和体系是否完备且执行有力，培训师资、

时间、资金、场所等是否有保障，员工是否能主动为顾客提供

专业化、规范化的服务。

4.饭店节能减排工作情况，是否重视高效节能设施设备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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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、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，全体员工和宾客是否积极参与。

5.饭店近三年是否出现过重大安全事故，在消防、安全、食

品卫生等方面是否存在隐患，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是否完备并

切实有效，是否有违反“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”原则的顾客投诉

或相关反应。

6.饭店对外经营部门是否进行了有效监管，其经营活动是否

合法合规、诚实守信，其安全、卫生和服务质量等是否符合相

应的饭店星级标准。

三、工作方式

市星评委将安排市级星评员对三星级评定性复核饭店采取

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复核检查，重点关注第三方顾客

评论网站的在线点评内容，并将顾客投诉较多、业内反映比较

差的饭店列为重点暗访对象。为保证评定性复核工作的廉洁高

效，各县（区）旅游行政部门和被检饭店不得悬挂横幅、安排

迎送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2023 年度全市三星级饭店复核工作，严格按照《旅游饭店

星级的划分与评定（GB/14308-2010）》的要求开展；各县（区）

旅游行政部门要严格依照职责，抓好本县（区）三星级酒店的

复核准备工作；各星评员要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细致

检查、严守标准，充分发挥督查、纠正、引导的作用；各复核

饭店要积极做好自检自查，及时查找整改不达标问题，做好接

受复核检查的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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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三星级饭店复核前准备

各县（区）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本县（区）三星级评定性

复核饭店对照标准开展自查。参照全国星评委的有关规定，凡

是没有全面停业的三星级复核饭店，一律不得以装修改造等理

由申请延期至 2024年度复核。

请各县（区）旅游行政部门督促复核饭店如实填写《中国

星级饭店评定报告书》和《星级标志满三年期饭店复核登记表》

（详见附件 2），并向复核饭店转交《市级星评员工作评价表》

（详见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三星级饭店复核上报材料

执行复核检查任务的市级星评员在确定检查日期后告知市

星评办，并于复核检查结束 7 个工作日内，向市星评办提交如

下材料：

1.《中国星级饭店评定报告书》（市级星评员完成）。

2.饭店满三年期评定性复核检查报告（市级星评员完成）。

3.反馈会议原始记录（须根据现场录音整理，市级星评员和

饭店总经理共同签字）。

4.饭店大堂、最低配置的客房、零点中餐厅、电梯轿厢、楼

道（客房楼层）的五寸彩色实景照片各一张（必须由星评员拍

摄，勿用饭店印刷宣传品照片）。

5.《星级标志满三年期饭店复核登记表》（复核饭店完成）。

6.饭店整改情况报告（复核饭店完成）。

7.市级星评员工作评价表（复核饭店完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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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星评员评定工作廉洁自律承诺书（市级星评员完成）。

复核星评员往返受检饭店的交通费以及评定期间在饭店内

所发生的合理费用，由受检饭店据实核销；监督员交通费、住

宿费及差旅补助由原单位负责报销。

联系人：劳家建，联系电话：3688760、13877733322，邮

箱：qzwhsck@qinzhou.gov.cn。

附件：1.2023年钦州市满三年期三星级饭店复核名单

2.星级标志满三年期饭店复核登记表

3.市级星评员工作评价表

4.2023年度钦州市满三年期三星级饭店复核工作分

工安排表

5.星评员评定工作廉洁自律承诺书

钦州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

2023年 4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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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度钦州市满三年期三星级饭店
复核名单
（共 14 家）

序号 县（区） 饭店名称 最近复评时间

1

灵山县

财富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2 正久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3 灵山县环宇酒店 满三年复核

4 灵山县伯劳镇金聚景人和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5

浦北县

广源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6 浦北县南洋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7 富丽华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8 越州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9
钦南区

海豚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0 五洲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1
钦北区

钦州市大海猫酒店花园分店 满三年复核

12 红树林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3 自贸区钦州港

片区

正元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4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红树林酒店 满三年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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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星级标志满三年期饭店复核登记表

1.复核基本情况

饭 店 名 称

开 业 时 间 评星时间

本次复核时间 星 级

星 评 员

2.近 3 年经营情况

2021 2022 2023

平均出租率（%）

平均房价（元）

每间可出租客房平均房价（元）

营

业

收

入

客房收入

餐饮收入

其他收入

合计

经营毛利润率（%）

全年改造维修投入

备注：1.以上各项除特殊说明，单位均为： 万元；

2.保证以上所填信息确切属实，并对其负责。

饭店（盖章） 饭店法人代表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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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级星评员工作评价表

（饭店盖章）

星评员姓名

受检饭店名称 星级

抵店时间 年 月 日 离店时间 年 月 日

工作评价

评价项目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

总评价

工作态度和职业操守

星级标准的熟悉程度

政策水平和饭店业务知识

工作能力和效率

提出问题的准确性及建议的科学性

其他意见：

总经理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由受检饭店填写，总经理签名并加盖公章后，在检查工

作结束一个星期内，上交市星评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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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3年度钦州市满三年期三星级饭店复核工作分工安排表（共 14 家）

序号 县（区） 饭店名称 最近复评时间 复核小组成员（监督员、星评员）

1

灵山县

财富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监督员:劳家建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负责人

(13877733322)

星评员:陆雨珊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考培主管

(19977000344)

吴彦蓉 白海豚国际酒店副总经理(15107770517)

2 正久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3 灵山县环宇酒店 满三年复核

4
灵山县伯劳镇金聚景

人和大酒店
满三年复核

5 自贸区

钦州港

片区

正元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6
自贸区钦州港片区

红树林酒店
满三年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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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浦北县

广源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监督员:王莹莹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正科级干部

(18377789896)

星评员:石华先 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教研室主任

(13877728592)

黄大应 钦州市旅游协会会长、红海豚研学旅行教育服务有

限公司总经理(15807778595)

8 浦北县南洋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9 富丽华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0 越州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（停业）

11

钦南区

海豚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
12 五洲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（停业）

13

钦北区

钦州市大海猫酒店

花园分店
满三年复核

14 红树林大酒店 满三年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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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星评员评定工作廉洁自律承诺书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强化廉洁自律意识，

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，本人郑重做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不收受被评定单位赠送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和支

付凭证；

二、不接受被评定单位提供的旅游、娱乐、宴请等活动，

不以任何名义向被评定单位报销任何费用；

三、不在评定工作期间参与任何与职务、身份不相称的活

动；

四、不搞无实质性内容的相互走访、相互宴请、高消费娱

乐活动；

五、不利用评定专家身份的影响和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，

不借机做广告拉业务拉赞助，不从事评定工作以外的私人业务。

以上承诺本人将严格履行，自愿接受钦州市文化广电体育

旅游局、被评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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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。

钦州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 2023年 4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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